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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世纪瑞尔          证券代码：300150         公告编号:2018-034 

北北京京世世纪纪瑞瑞尔尔技技术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控控股股子子公公司司业业绩绩完完成成情情况况及及业业绩绩补补偿偿方方案案  

暨暨募募集集资资金金结结余余的的公公告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世纪瑞尔”）2016

年10月以募集资金31,872.50万元收购出售方持有的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易维迅”）66.5%的股权。关于易维迅的业绩承诺情况和业绩

补偿方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收购易维迅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2016年10月以募集资金31,872.50万元收购出售方持有的易维迅

66.5%的股权，本次易维迅整体评估值为48,053.91万元，对应66.5%股权的权益

评估值为31,955.85万元。 

（二）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1、出售方：易程（苏州）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程股份”）、

苏州崇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崇尚投资”）、苏州景鸿联创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景鸿联创”）。 

2、购买方：北京世纪瑞尔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3、标的公司：出售方持有的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限公司66.5%股权，包括

易程股份持有的易维迅36.5%股权，崇尚投资持有易维迅的20%股权，景鸿联创持

有的易维迅10%股权。 

4、交易价格：人民币31,872.50万元。 

5、支付方式：世纪瑞尔购买的出售方66.5%的股权的总对价31,872.50万元

由世纪瑞尔以公司结余募集资金方式向出售方做出支付。世纪瑞尔应于公司股东

大会通过本次股权购买协议生效并且目标股权交割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购买方

将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15,936.25万余支付至各出售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自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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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就标的公司2016年度实

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之日起三十个工作日内，购买方将第二笔

股权转让款6,374.50万元扣除股权购买协议“第三条 盈利承诺及补偿安排”约

定的各出售方应补偿购买方的2016年度业绩补偿金额（如有）后支付至各出售方

指定的银行账户内。自购买方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

所就标的公司2017年度实现的净利润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之日起三十个工

作日内，购买方将第三笔股权转让款9,561.75万元扣除股权购买协议“第三条 盈

利承诺及补偿安排”约定的各出售方应补偿购买方的2017年度业绩补偿金额（如

有）后支付至各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内。 

6、期间损益：出售方放弃易维迅自2015年1月1日始至目标股权交割日所产

生的全部收益及截止目标股权交割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此类收益及未分配利润

全部归世纪瑞尔及交易完成后的易维迅其他股东享有。 

二、业绩承诺情况 

（一）承诺净利润目标 

易维迅在2016、2017年业绩承诺（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业绩承诺净利润 

2016年度 2017年度 合计 

易维迅 5,000.00 6,000.00 11,000.00 

（二）实现净利润的确定 

各业绩承诺年度届满，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

务所对易维迅业绩承诺期间内各年度净利润（易维迅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之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数额）进行专项审计，并出具《专

项审核报告》。 

（三）利润补偿方式及计算公式 

1、交易完成后，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如易维迅截至当期期末

累计实现净利润数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0%，则出售方应以其

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对价对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与截至当期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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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承诺净利润的差额进行补偿。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易维迅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小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但超过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的

90%，则当期无需补偿，差额部分顺延至下一期累计计算，出售方在全部业绩承

诺期届满后，对累计差额部分以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对价对购买方做出补偿。 

鉴于购买方与出售方于 2015 年 11月 5日签订的《北京世纪瑞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中约定“易程软件、崇尚投资和景鸿联

创作为业绩承诺方承诺：易维迅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目标分别达到 4,000 万元、5,000万元、6,000万元”，且根据北京兴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2016）京会兴审字第 02010035 号”

《审计报告》，易维迅于 2015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为 4,181.28 万元；同时，考虑到股权出售协议第六条规定“易程软

件、崇尚投资和景鸿联创放弃易维迅自 2015 年 1 月 1 日始至目标股权交割日所

产生的全部收益及截止目标股权交割日的累计未分配利润，此类收益及未分配利

润全部归甲方及交易完成后的易维迅其他股东享有。”由此，考虑易维迅于 2015

年实现的业绩，当期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易维迅 2015 承诺净利润

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易维迅 2015 年实现净利润数）÷（易维迅

2015年、2016年以及 2017年承诺净利润总和计 15,000万元）×本次交易对价-

累计已补偿金额。 

如在业绩承诺期内的任一会计年度，易维迅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现净利润数

大于或等于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则出售方无须向购买方做出补偿。 

2、在各业绩承诺年度计算的应补偿金额少于或等于 0 时，按 0 取值，即已

经补偿的金额不冲回；出售方按照上述条款约定计算出来的现金补偿数额总计不

应超过目标股权的总对价，当业绩承诺方向购买方支付的现金补偿额度达到本次

交易目标股权的总对价时，本协议及相关协议自动终止，业绩承诺方将以总价人

民币 1元的价格向购买方回购易维迅 66.5%的股权。 

3、若出售方在业绩承诺期内实际实现的累计净利润数之和未达到承诺的累

计净利润数之和，业绩承诺方应按照各自向购买方转让的易维迅股权比例，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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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地承担本条约定的业绩补偿义务，但业绩承诺方之间应就本协议项下各出售

方补偿义务的履行共同向购买方承担连带责任。购买方应在《专项审核报告》出

具之日起的十个工作日以书面方式通知业绩承诺方应补偿金额，业绩承诺方应在

收到购买方通知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支付完毕应补偿现金，购买方有权将当期

应付股利转让款直接冲抵出售方应补偿金额，如当期应付股利转让款不足冲抵出

售方应补偿金额的，差额部分仍由出售方在购买方指定的期限内补足；但无论如

何，出售方现金补偿总额不超过业绩承诺方本次交易所获得的现金总额。 

三、易维迅2015-2017年度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单位：元 

年份 实际净利润数 承诺净利润数 实现率 

2015 41,812,766.34 40,000,000.00 104.53% 

2016 45,117,373.35 50,000,000.00 90.23% 

2017 28,223,617.94 60,000,000.00 47.04% 

合计 115,153,757.63 150,000,000.00 76.77% 

注：表格中实际净利润数为经审计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综上所述，易维迅 2016-2017 年度合计的净利润（已扣除非经常性损益）为

73,340,991.29 元，业绩承诺利润为 110,000,000.00 元，未完成业绩承诺净利

润，差额 36,659,008.71元。 

四、未实现业绩承诺的原因及拟采取的措施 

（一）易维迅未完成业绩承诺的原因 

易维迅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未达到承诺数的主要原因为 2017 年度，来自铁路

客服系统的安装调试及维保业务订单有所减少。 

（二）拟采取的措施 

易维迅在承诺期限内各年度累计实现扣非净利润未能达到扣非净利润承诺

数，则易程软件、崇尚投资和景鸿联创应于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二十个工作日内完

成业绩补偿。因易维迅 2016 年度完成业绩承诺达到 90%以上，2016 年度当年无

需进行业绩补偿，但 2016年、2017年累计实际业绩未能完成业绩承诺，根据原

协议需按照如下方式计算业绩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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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期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易维迅 2015 承诺净利润

数-截至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易维迅 2015 年实现净利润数）÷（易维迅

2015年、2016年以及 2017年承诺净利润总和计 15,000万元）×本次交易对价-

累计已补偿金额（即 74,042,457.33 元）。 

原协议约定，易维迅 66.5%的股权的总对价 31,872.50 万元，世纪瑞尔已于

2016 年度支付 15,936.25 万元，2017 年度支付 6,374.50 万元，剩余 9,561.75

万元的股权转让款仍未支付。购买方与出售方在《关于“苏州易维迅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之部分股权购买协议》第三条约定“甲方有权将当期应付股利转让款直

接冲抵乙方应补偿金额，如当期应付股利转让款不足冲抵乙方应补偿金额的，差

额部分仍由乙方在甲方指定的期限内补足；但无论如何，乙方现金补偿总额不超

过业绩承诺方本次交易所获得的现金总额。”因出售方需补偿购买方

74,042,457.33元，该部分补偿款按协议约定将直接从未支付的股权转让款中扣

抵，购买方 2018 年度只需支付 21,575,042.67 元给出售方。因业绩补偿形成的

结余募集资金留存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2018年各出售方支付金额如下所示：  

公司 金额（元） 

易程软件 11,841,951.68 

崇尚投资 6,488,701.74 

景鸿联创 3,244,389.25 

合计 21,575,042.67 

2、易维迅从 2017年下半年开始，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拓展市场，提高铁路

客服系统的安装调试及维保业务订单数量。 

五、业绩补偿事项审批程序 

2018年 5月 10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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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独立董事对相关事项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北北京京世世纪纪瑞瑞尔尔技技术术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董董      事事      会会  

二二〇〇一一八八年年五五月月十十一一日日  




